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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衢江区“市域一体使用房票”的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打通市县之

间的房票安置政策壁垒，有序推进市域一体房票使用，保障征

收（搬迁）安置对象多元化需求，根据《关于衢州市市域一体

使用房票的指导意见（试行）》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

订本办法。

一、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推动市域一体使用房票，

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坚持人民至上，充分尊重安置对象意愿，鼓励安置对象

自愿选择房票安置，保障安置对象多元化需求。坚持市域一体，

共富搬迁、集体征收、国有征收三张房票全市域打通使用。坚

持共建共享。政府、市场双向发力，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完

善的设施配套，激发安置对象使用房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房票类型

市域一体使用房票（以下统称为“房票”）是用于被征收人

（搬迁人）在衢州市域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结算的特定票

据、凭证，是全市现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

收、农民集聚转化安置房票（或集聚券、安居券和共富券）三

种房票的统称。

根据《衢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

（衢住建〔2024〕24 号）、《衢州市衢江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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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安置实施细则》（衢江区政发〔2023〕30 号）、《衢江区

2024 年度“共富大搬迁”实施细则》（衢江共富搬指〔2024〕4
号），衢江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和“共
富大搬迁”三种类型房票。

三、适用对象

市域范围内根据各县（市、区）、智慧新城、智造新城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集体土地房屋征收、农民集聚转化安置相

关政策，合法取得房票的对象。

四、房票使用

房票实行实名制使用管理。选择房票安置的被征收人（或

搬迁人）在市域范围内购买二手房时可申请变更一次，并最终

在市域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后进行结算（具体以市级部门

房源信息库的公开房源为准）。

鼓励衢江区范围内的商品房开发企业自主自愿报名纳入房

源库，衢江区住建局负责统一梳理辖区内房源信息，选择由衢

江区出让土地的房地产项目作为衢江区房源清单并上报纳入市

级房源库。

五、奖补政策

（一）房票安置补助奖励政策。衢江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房票安置补助奖励根据《衢州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房票

安置实施办法》（衢住建〔2024〕24 号）及相关实施细则或补

偿方案进行确定；衢江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房票安置补助奖励

根据《衢州市衢江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细则》（衢

江区政发〔2023〕30 号）及相关实施细则或补偿方案进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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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江区共富搬迁房票安置补助奖励根据《衢江区 2024 年度“共
富大搬迁”实施细则》（衢江共富搬指〔2024〕4 号）进行确定。

（二）房票购房迁入奖励政策。使用衢江区房票在其他县

（市、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由购房地按当地政策标准，

负责兑现奖励。

六、房票结算

（一）房票使用对象与房地产企业签订购房合同，实际购

房款大于房票票面金额时，超出部分自行承担；实际购房款小

于房票票面金额时，可在房票原出票地（原核发地）按规定结

算。

（二）房票使用对象与商品房开发企业签订购房合同后，

房票原出票地（原核发地）政府部门按各地政策兑付房票。

1.衢江区作为房票原出票地的按照《衢州市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衢住建〔2024〕24 号）、《衢

州市衢江区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细则》（衢江区政

发〔2023〕30 号）、《衢江区 2024 年度“共富大搬迁”实施细则》

（衢江共富搬指〔2024〕4 号）及相关实施细则或补偿方案中

确定的房票结算办法进行结算；

2.其他县（市、区）、智慧新城作为房票原出票地（原核

发地）的，按照各地政策确定的结算办法进行结算。

（三）房票持有人同时持有不同类型的房票的，可合并使

用；具体结算时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分别与各类房票原出票地（原

核发地）按规定结算。

七、组织保障



— 4 —

区土地综合服务中心负责统筹协调，分析研判市域一体房

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报

区政府研究决策，指导各相关单位做好市域一体房票具体实施；

区住建局负责征集房源及准入房源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管理；实

施单位做好房票申请审核、制作、发放及兑付结算；区财政局

负责资金统筹保障工作。

八、其他事项

参与“房票”安置的商品房开发企业必须取得商品房预售

证，保证按合同约定如期交付房屋；商品房开发企业、相关单

位、被征收人伪造商品房买卖网签合同，后期撤销变更网签合

同，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方式骗取“房票”安置奖励资金等违法违

规操作，将依法依规予以追回，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或者追

究其法律责任。

九、附则

本办法自2024年**月**日起施行，试行期限三年。本办法

与我区之前出台的其他文件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